担  保  函

（个人对外担保）

致：

深圳市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红岭创投公司”）、

深圳市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红岭创投网站www.my089.com（以下称“红岭创投网站”）、

通过红岭创投网站出借款项给下述借款人的出借人（以下称“投资者”）
鉴于：

姓名：           （以下简称“借款人”）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拟通过红岭创投公司主办的红岭创投网站向投资者借款；

（2）本人（即保证人，以下同）对借款人的信用记录、生产经营、借款用途、资产负债等情况已经经过调查了解，确信借款人的借款将用于合法目的，且具有偿还能力；

经保证人与自己家庭成员共同协商，保证人同意以保证人及其家庭的全部财产，为借款人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间通过红岭创投公司主办的红岭创投网站向投资者的借款（以下称“主债权”），提供保证担保，现承诺如下：

一、担保的范围
1.1  保证人同意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是：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借款人应支付的违约金、催收费用、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等）。
1.2  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上述主债权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万元（大写）。该金额是保证人所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该额度可以循环使用。

二、担保方式

2.1 保证人提供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2 如有其他担保人对主债权另外提供担保(无论是物的担保还是保证担保时)，应当认定为连带共同担保。
2.3 借款人在主合同（即借款人与投资者签订的借款合同，下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清偿债务的，保证人将立即履行担保义务，为借款人偿还完毕全部债务，红岭创投公司或投资者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无论主合同是否存在其他担保，也无论主合同的其他担保是否被放弃或是否被主张权利。

三、担保期间

保证期间自本担保函签署之日起至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如借款人清偿完毕其通过红岭创投网站举借的全部借款及其利息、罚息以及与借款相关的违约金、催收费用、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则保证人的保证责任随即消灭。

四、保证人权利义务
4.1 保证期间，投资者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4.2保证期间，主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即借款人和投资者）可以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全部内容，如在本担保函1.2条规定的担保额度内，则不需事先取得保证人的同意。
4.3 保证期间，保证人不得向第三方提供超出其自身负担能力的担保。
     4.4 主合同除保证人提供的保证外，还有其他担保（包括物的担保、保证等）的，保证人对包括其他担保人担保（包括物的担保、保证等）的主债权份额在内的全部主债权仍全额承担保证责任。投资者放弃其他担保（包括物的担保、保证等）的，保证人也应承担全部保证责任。
五、红岭创投公司及投资者的权利
     5.1 保证期间，红岭创投公司及投资者有权对保证人的资金和财产状况进行监督，有权要求保证人提供其财产状况等资料，保证人应如实提供。
     5.2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红岭创投公司及投资者有权要求保证人提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同意提前承担保证责任：（1）保证人违反本担保函的约定或者发生其他严重违约行为；（2）主合同履行期间，借款人发生死亡、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残疾、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被拘留、逮捕、劳动教养、犯罪、服刑、破产或其他类似情形；（3）借款人有违约情形。
六、保证人违约责任
     6.1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违反担保函约定的其他义务的，应向红岭创投公司支付被保证的主合同项下金额_10_%的违约金，并应赔偿投资者的实际经济损失。

6.2借款人与保证人共同欺骗红岭创投公司或投资者，订立主合同的，红岭创投公司或投资者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并提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因此给红岭创投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失的，由保证人与借款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七、保证人在此向红岭创投公司和投资者作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7.1  保证人有充分的法定的权利、权力和权限签订本担保书和履行本保证书下的责任；
     7.2  本担保函在主合同生效时同时生效，即对保证人构成合法、有效和具约束力的义务；
     7.3  保证人在签署及／或履行本担保函时都不会（1）违反或触犯任何法律或条例；（2）违反或触犯保证人签订的任何契约或协议或对保证人本身或其任何资产有约束力的文件；
     7.4  保证人向红岭创投公司或投资者提供（不论是否遵循本保证书的任何条款而提供）关于保证人的一切资料，在提供资料的当日及在担保期间，均为真实的、完全的和准确的；
     7.5  保证人同意，除本担保函特别规定外，红岭创投公司及其红岭创投网站还有权代投资者行使主债权人的其他权利。
八、通知
     8.1 根据本担保函需要向保证人发出的全部通知以及双方的文件往来等，必须用书面形式，可采用电子邮件、传真、特快专递、当面送交等方式传递。
保证人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保证人的传真号码是：                                      

保证人的特快专递地址是：                                 

8.2．保证人变更通知或通讯地址，应自变更之日起3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红岭创投公司；否则，由未通知方承担由此而引起的相关责任。
红岭创投公司的电子邮件地址是：info@my089.com  

红岭创投公司的特快专递地址是：深圳市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大厦3008

九、争议的处理
     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协商不成是，应依法向红岭创投公司注册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本担保函的效力
本担保函的效力独立于被保证的主合同，主合同无效并不影响本担保函的效力。

                   担保人：（亲笔签名并加盖手印）                     

                   担保人身份证号码：                               
                         （需要同时上传二代身份证正反面）
                   担保人手机号码：                                 

                    担保人用户名：                                    
                          （在红岭创投网站有注册的用户需要填写用户名）
                                   年    月    日
备注：请本人使用黑色签字笔，用正规字体签字。签字区域不可用电脑打印。并盖上红色手指膜，然后扫描上传(积2分)，不可以传真，将原件邮寄回我公司（再积2分），邮寄费用客户自理。

